简要编写说明

香港公约将于2025年6月26日正式生效，为全面纳入IMO最新文件要求，并考虑行业反馈意见以及与我社《绿色生态船舶规范》最新要求相协调,根据中国船级社《海船新技术及规范标准研究2023》项目任务要求，上海规范所对本社2016版《船舶有害物质清单编制及检验指南》（简称指南）进行全面审议和修订。

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1）纳入MEPC.379（80）决议对防污底系统中西布曲尼的相关要求和指导。
（2）根据CCS《绿色生态船舶规范》（2022）对相关附加标志的表述以及相关技术要求，对指南进行了协调修改。指南全文中环境保护子要素GPR、GPR+、GPR(EU)或GPR(EU)+附加标志的表述，保持与CCS《绿色生态船舶规范》一致。原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8篇第8章船舶环保补充规定已被删除。

（3）根据CCS《绿色生态船舶规范》（2022）对相关附加标志的检验要求，对指南进行了协调修改。原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1篇第6章对环保附加标志的检验规定已被删除。

（4）纳入本社2019年第1次规范变更通告（RCN No 1，December 2019）内容：根据业界反馈，对GPR或GPR(EU)授予条件，删除100个点的取样检测要求，与香港公约及其导则或欧盟1257/2013号法规对有害物质清单（IHM）的验证要求基本保持一致；由于有部分船东有抽样检测需求，对采取额外100个点取样检测（对于能提供我社认可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可计入总数）作为IHM进一步验证手段的船舶，授予GPR+或GPR(EU)+附加标志，以体现与GPR或GPR(EU)授予条件的差别。

（5）按照CCS最新认可服务要求进行修改，删除认可申请书，并以认可服务通知单替代。

（6）一些编辑性修改。删除引用的ISO标准号年份，主要考虑到相关标准后续的可能修订。
